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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计划

实 施 办 法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强师资队伍培养工作，为学科建设打下良好的队伍基础，学校决定每年资助一批优秀中青年教师赴境外研修。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及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资助期限、名额及金额
资助期限为两年，每年选派10名左右，基本资助金额为每人每年20万元人民币，根据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办法、学校关于实施岗位聘任和岗位津贴的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研修期间停发岗位津贴，回校后考核合格将给予与在境外期间代扣的岗位津贴相当的奖励。
为鼓励我校教师申请国家及江苏省各类公费出国（境）研修项目，凡我校教师入选本计划且获得国家或江苏省各类公费出国（境）研修一年期项目资助者，学校给予相当于国家或江苏省各类公费出国（境）研修项目资助金额三分之一的奖励资助。
二、预期目标
通过教师赴国际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研修，使其了解本学科国际前沿，掌握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奠定今后从事高水平研究的知识和理论基础；同时进行高质量的合作研究，有初步体现其研究水平的成果产生。
三、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身心健康；
2、具有博士学位，并已具备副教授及以上职务，来校工作满2年，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以遴选当年12月31日为计算截止期）；
3、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科研成果突出；
4、外语条件参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项目外语条件执行；
5、尚无一年及以上境外学习、研修经历者优先；
6、研修合作院校应为世界一流大学或所在学科居于该领域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学或科研机构，研修计划切实可行。
四、遴选程序：
遴选采用“个人申请、院系推荐、学校审批”的方式进行：
1、学校发布申报通知，符合条件的人员，经本单位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计划申请表》。
2、院系负责人根据本单位学科建设需要，对申请人的政治表现、工作能力、进修计划和回校后的工作设想等进行审核，确定推荐人员名单，并出具推荐报告，全面介绍申请人的情况，报学校人力资源处。
3、学校聘请校内外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进行评审，决定是否入选。入选即获基本资助。
4、由人力资源处通知入选人所在单位和本人，申请人须在自批准之日起1年内赴境外研修；超过1年者，学校不予资助。
五、派出管理
1、教师赴境外之前须按照学校公派长期出国（境）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提交详细的进修计划，签署协议等。为保证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境外研修人员应有1名具有经济偿还能力的我校正式在职教职工作为担保人。
2、教师所在院系承担主要管理职责，应在研修合作院校的选择和研修计划（含课程学习和合作研究）上进行把关和指导，及时掌握教师在外研修进展，确保研修计划得到全面落实。
3、教师境外研修第一年必须参加研修合作院系（机构）的课程学习，学习课程以理论课或方法课及有关学科的前沿课程为主，回校后须向学校提交研修合作院系（机构）提供的参加课程考试的成绩单（成绩要求为中等以上）。
4、教师境外研修第二年工作以科学研究为主，回校前要完成一篇能在本学科领域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回校后两年内须发表）或做出水平相当的科研成果。
5、教师回校后两个月内，向人力资源处提交境外研修报告，在校内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汇报境外研修成果。人力资源处联合相关单位组织专家小组对课程学习情况、合作研究、成果发表等内容述职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不合格、合格，合格者学校给予与在境外期间代扣的岗位津贴相当的奖励。
六、违约处理
1、获得学校资助的境外研修人员回校报到后须在学校服务5年及以上。如境外研修人员未能履行按期回校报到、回校后在校服务满5年、提交研修成果等协议约定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向学校偿还相应的出国研修费用并支付规定的违约金。
2、违约金由本人或其经济担保人缴纳，如未按规定缴纳，本人或其经济担保人将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
　　　　　　　　　　　　　　二○一二年[image: image2.wmf]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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